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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罚金刑作为一种古老的刑法方法，自我国第一部刑法即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来，经

历了四十余年的发展，罚金刑始终是一个特殊的刑罚种类，作为我国刑罚体系中使用率最高的附加刑，

罚金刑必然有着其存在的价值。但是现在在适用中却存在着种种问题，导致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就此看来，必须针对这些问题做出一定改变，应从完善立法、公正司法、严格执法方面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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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e penalty as an ancient criminal law method, from the first in China criminal law promulgated 
in 1979 of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experienced more than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fine penalty is always a special kinds of punishment, as the highest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supplementary punishment of penalty system in our country, fine penalty inevitably 
has its existence value. But now there are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leading to the fail-
ure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due role, in this view, we must make some changes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should improve the legislation, justice, strict law enforcement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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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罚金是“法院命令罪犯向国家支付一定金额的惩罚形式”。这种惩罚措施在原始社会有着古老的渊

源：“罚金”一词最早是在公元前 18 世纪使用。“罚金”一词首次出现在《汉谟拉比法典》中，这是关

于罚金立法的最古老的文化证据。然而，由于罚金不被认为是惩罚性或威胁性的，它们只被用作一种补

充措施。自 20 世纪以来，罚金在一些国家的刑事制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取代了短期自由刑。

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的人权意识得到强化，对于刑罚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刑罚轻缓化的认识也得到越

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在我国，罚金刑作为附加刑，既能够附加适用，也能单独适用。新中国成立至今，

大量学者对此不断进行探索，形成了更系统、更深刻的认识。 

2. 罚金刑概述 

(一) 罚金刑的立法历程 
第一，1949 年到 1979 年我国第一部《刑法》颁布前，刑事立法中有数个单行法规规定了有关罚金

刑的适用的条款。适用范围窄、数量少、对象仅为自然人是此阶段罚金刑的特点[1]。且未明确罚金刑数

额而且司法裁量空间较大；第二，1979 年《刑法》施行期间，在刑法总则中单独设立罚金刑一节，规定

了适用依据与缴纳方式；刑法分则中也有若干条文规定了罚金刑。但此时的罚金刑适用范围仍然集中，

主要为经济犯罪，且对象仍是只有自然人，仍未规定具体数额。但新增限制额罚金和倍比罚金两种方式，

限制了自由裁量权的滥用[2]，还添加了减少及免除的情行；第三，1997 年《刑法》颁布后，我国共有十

一个刑法修正案。增设了若干罚金刑罪名，使得这种刑罚方法的适用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并且扩

大适用了并科式的适用方法，数额方面，无限额比例扩大，而减少了倍比罚金和限额罚金的适用。补充

完善了减免程序，增加延期追缴的方式。 
(二) 我国罚金刑适用的发展趋势 
由罚金刑立法历程可以总结出我国罚金刑的发展趋势，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适用范围上，

适用范围越来越广，主体更加多样。开始仅规定在经济类犯罪，逐渐扩展到了财产类犯罪以及其他类型。

这一变化使得以往人们对罚金刑的认知被打破，罚金刑在适用于财产类犯罪的同时，也同样可以适用于

非财产犯罪；第二，在具体数额上，罚金刑形成了限额、无限额、倍比额三种稳定模式交替适用的局面。

并且使得无限额罚金的使用比例被不断扩大，既体现在新增罪名全部适用无限额罚金，同时规定部分本

应适用限额罚金或者倍比罚金的罪名同样适用无限额罚金；第三，在适用方式上，采用与其他主刑搭配

适用的方式。任何一种刑罚都不可能具备刑罚的全部必要属性，因此，必须有不同种类的刑罚方法供选

择适用，才有可能实现刑罚的目的[3]。在同一中犯罪中同时适用自由刑甚至生命刑和罚金刑，才能使得

刑法的预防功能得以最大程度的实现，这也进一步说明罚金刑在适用时更倾向于和主刑搭配适用。 
(三) 我国罚金刑的立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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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完善，我国罚金刑较从前有了更全面的发展，我国刑法对罚金刑的范围、数额、

执行方面做了相应规定，立法现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适用范围较以前更广泛。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超过百条，占整个分则条文的近

三分之一，罚金刑的相关规定大部分集中于三类犯罪：第一类是经济类犯罪；第二类是以非法占有为主

观目的，贪财图利，大部分可以适用罚金刑；第三类是其他轻罪，因其主观恶性、危害结果、造成影响

均较小，因此不必判处自由刑，主要是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的罪名；第二，数额相对较明确。根据现行《刑

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根据犯罪的实际情节来合理判处相应罚金。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中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司法实践方面的体现。但是由于实际案件情况复杂，难以形成一个一成不变、始终

适用的统一的金额标准，所以我国《刑法》并未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做出规定，而是结合具体情况，视情

形而定；第三判处罚金刑形式灵活。作为一种附加刑，罚金刑存在于刑罚体系当中，在其与自由刑的关

系上，主要采取了选科和并科的双轨制。选科制罚金刑是指在某些犯罪中罚金刑可以单独适用。例如，

根据《刑法》第 275 条规定，罚金刑同样能够适用于故意毁坏财物罪当中。并科制罚金主要方式为必并

科罚金，即虽然已经判处了一定的主刑，例如自由刑甚至生命刑，还必须附加判处一定的罚金。这种方

式虽然有完善刑法机制的作用，但从某种程度来讲，也加重了刑罚总量。 

3. 罚金刑适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罚金刑适用范围不当 
虽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我国当前刑罚体系中，罚金刑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适用范围也有了

显著的扩大，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现行刑法所规定的适用罚金刑的情形仍然不足以满足同犯罪分子作斗

争、打击犯罪行为的需要。 
首先，目前在我国，罚金刑大多在贪利性犯罪亦或者财产类犯罪中适用，但是在主体特殊的贪利性

犯罪——贪污贿赂类犯罪中，却并没有规定应当适用罚金刑[4]，仅针对部分罪名规定了当出现特殊情况

时没收财产，而不加以处罚罚金，显然与贪利性犯罪的原则不符。贪污贿赂犯罪不但触犯我国刑法，更

有损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的形象和国家机关的权威，民众对其恨之入骨，社会反应强烈。但是，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既然规定了对盗窃罪适用罚金刑，那么对危害性及社会影响更大的贪污贿赂

类犯罪是否也应当判处罚金？而且由于贪污贿赂类犯罪主体身份的特殊性，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较

其他类犯罪分子更强，对其使用罚金刑显然更科学，也有利于犯罪分子悔过自新。此外，侵犯财产类犯

罪中，对盗窃、抢劫、诈骗罪、侵占罪等罪名规定了必须判处罚金，而对于同样属于侵犯财产犯罪的挪

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却没有此规定，也是我国现行刑法的一大缺憾。 
其次，罚金刑在过失犯罪中的适用范围较故意犯罪相比同样十分有限。在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罪名中，

采用罚金刑的故意类犯罪占比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反观过失类犯罪却只有不足百分之二十，其中差距不

可谓不显著。仔细研究发现，诸如过失致人重伤罪等过失类犯罪，犯罪人所具有的主观恶性明显更小，对

此类犯罪适用罚金刑更像是起警示作用，并借此提高本人及他人的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最终实现刑法的

预防功能；而故意类犯罪所表现出来的主观恶性明显更大，甚至极其危险，因此应当采用相应的自由刑甚

至生命刑及其他种类的刑罚加以严惩，这样才能发挥发的教育、指导功能。由此可见，既然在故意类犯罪

中罚金刑所占比例如此之高，也应当相应地提高罚金刑在过失犯罪中所占的比例，做到目标统一、宽严相

济，体现我国刑罚体系所追求的严惩与宽大相结合的价值取向以及惩罚与教育改造相一致的理想效果。 
(二) 罚金刑适用条件和判处标准不明 
判处罚金刑时存在的司法不公现象，是指判处罚金刑时混乱无序、随意性以及弹性较大[5]，这显然

与刑法总则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南辕北辙。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所具有的职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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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不同，在不同地区的法院、同一地区不同法院甚至是同一地区同一法院，对相似甚至是相同案件的判

决结果都不尽相同。当然，限于各地情况不一样，存在合理差距是十分正常的，但是事实上判处的罚金

数额却存在着显然不合理的情形，这就导致了司法不公的情形出现。根据《刑法》第 52 条规定，罚金必

须由审判人员结合犯罪情节才能确定，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违法数额、造成损失大小和社会危害

性以及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等情节判处相应数额的罚金。而实际中却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司法裁量权被滥用，

有损司法机关的公正和刑法的威严。 
此外，大部分罪犯已无力缴纳罚金，如果法官仍然对其只判处罚金刑，那么除此之外将不会有其他

任何方式可以使该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名为适用了罚金刑，实际上却使其逃脱刑法制裁，属于变相放

纵犯罪。为了避免判处罚金后无法执行的状况，有的法院会要求犯罪人事前就缴纳一定的保证金，或者

由司法机关提前控制其财产，藉此保证判决能够得到执行。另外，有的被告人为了争取得到审判机关的

从轻甚至减轻处罚，会提前积极缴纳罚金，某些审判机关也同意预交罚金，这种现象同样容易导致司法

不公的现象，因为预交罚金行为可能被理解为认错态度良好，诚恳悔过，积极弥补损失，从而从轻判处；

那些本就无力缴纳罚金的犯罪人则会被判处较重的刑罚。 
(三) 罚金刑执行不力导致“空判”现象突出 
除了在判处时存在的司法不公现象之外，罚金刑执行过程中也存在着影响其作用实现的问题，其中

较典型的便是“空判”现象[6]。该现象是指法院对被告人判处罚金以后，却并未实际收到缴纳的罚金，

致使刑罚的执行流于形式。其原因是因为审判人员仅仅依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对被告人判处罚金，而

忽略了其实际缴纳罚金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罚金刑在执行方面的确存在着很大难度。根据《刑法》

的规定：出现某些特殊原因时，经法院裁定，生效判决判处的罚金的缴纳可以延期、减少甚至免除缴纳，

也正是因为如此，一般情况下除了预先缴纳的罚金之外其余大部分罚金往往得不到执行，尤其是犯罪分

子无力缴纳时，一般由亲属代为缴纳，但是其家属基本上不会主动地缴纳应缴罚金，甚至还可能会绞尽

脑汁想办法如何逃避执行。 
在我国，罚金刑执行不力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执行方式较为单一，《刑法》的相关

规定又缺少当无法正常执行罚金刑时的补救措施；第二，执行主体未得到明确规定，现行《刑法》中并

没有规定罚金刑到底是由刑庭来执行，亦或者是由执行庭来执行，因此两个部门间存在着两种局面，要

么争相执行，双方都在执行罚金刑的时候过于积极，或者互相推诿，构成了不作为的现象，使得罚金刑

的执行力度被极大的削弱；第三，监督执行的体系不够健全，一是因为执行主体、执行期限、执行方式

不明确导致难以监管[7]，二是因为监管力度难以达到保证执行的要求，三是因为难以监督法官在判处罚

金刑时是否保证科学合理。 
与民商事案件的判决结果执行情况不尽相同的是，刑事案件不能及时得到有效执行所造成的危害以

及对法律尊严的亵渎是更为恶劣的[8]。虽然没有另一方当事人的纠缠不休，但是无法及时执行罚金刑，

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却是更为可怕的。审判机关的刑事判决书竟成了一纸空文，无疑将会严重损害刑法

的权威和有关机关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信。 

4. 完善我国罚金刑适用制度的几点思考 

罚金刑作为一种古老的刑种，数千年来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当代却面临着诸多问题致使其难以

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国家角度来看，刑罚体系不完善将影响依法治国进程的持续推进；从社会角度来看，

此种情况一旦无法及时遏制，必将极大损害法律在全体公民心中的权威，延缓法治社会的建设；从个人

角度来看，定罪量刑却不执行，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惩罚，这又是在变相鼓励犯罪，不利于培养守法公

民[9]。因此，我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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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补充罚金刑适用的刑法规定 
有法可依是罚金刑发挥作用的基础。因此，《刑法》中有关罚金刑的相关规定应当更具操作性和实践

性。罚金刑在我国属于一种附加刑，既可以合并适用于其他主刑之中，也可以作为一种刑罚方法单独适用，

目前世界范围内刑罚发展的整体趋势是刑罚轻缓化，有的国家主张将罚金刑作为主刑，地位与自由行和生

命刑平等[10]。我认为我国也可尝试此种做法，重视在我国目前《刑法》规定中罚金刑的地位，更加充分

地发挥罚金刑的作用。同时，应当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合理扩大，尤其是针对贪利性犯罪和因过失导致犯

罪时。此外，对量刑较轻的犯罪人也应加大罚金刑的适用，对大部分犯罪性质没那么恶劣的犯罪分子，相

比于自由刑，罚金刑往往有着更突出的效果，通过罚金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更有利于其接受改造、悔过

自新。根据我国现行《刑法》有关规定，罚金刑在我国的适用方式大致有以下三类：一是依照一定的百分

比或者倍数来确定罚金，这种方式即是倍比罚金；二是规定了罚金刑在适用于一定犯罪中的最高和最低额

度，即限制额罚金；三是只规定了罚金刑可以被适用于某些犯罪中，而对具体数额并未作出规定。我国并

未在《刑法》中具体规定罚金的数额，便于审判机关工作人员根据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具体情况灵活判处

相应罚金，做到罚当其罪，并且不会因为货币的价值而频繁修改法律，体现法的稳定性[11]。 
我国《刑法》的这些相关规定，体现了我国对于经济类犯罪以及贪利性犯罪进行打击的决心和对犯

罪行为零容忍的态度，但是同时不但给审判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要求审判机关在庭审过程中做出合

理判决，更给执行机关的执行环节和检察机关的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 视被告人实际情况合理判处相应罚金 
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决定罚金数额的关键性因素在于犯罪情节，因此在庭审环节，审判人员

要慎用罚金刑。如果附加判处罚金刑，则必须跟所判处主刑相一致，当主刑刑期较长时，罚金数额也要

相应的提高。不仅如此，在裁量罚金刑数额时还应该考虑罪犯的实际履行刑罚的能力以及预期收入状况，

兼顾到各个个案的特殊性。如果不考虑犯罪分子的实际情况而盲目判处，判决书便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即是一纸空文，导致“空判”现象持续出现，也会使罪犯产生抗拒心理，不服法律，也就不能安心接受

教育改造。 
合理判处罚金，还需要杜绝司法不公现象，这是对审判人员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要求，这要求法

官在适用罚金刑时必须避免受到利益等外界因素影响[12]，恪尽职守，最大限度实现司法公正，在以事实

为依据的基础上，以法律为准绳，不受其他情况干扰，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从而达到天理、国法、人

情的统一。 
(三) 建立的罚金刑执行监督制度 
刑罚的作用在于执行，我国《刑法》应该在执行主体、执行时效等方面做出相应规定[13]。执行机关

不明确，将导致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成为一纸空文，出现判而不决的现象。根据司法实践的现状，我建议

应在《刑法》中规定犯罪分子即使在服刑期间，也应当尽力缴纳罚金，有关机关应当全力追缴，犯罪分

子缴纳罚金的态度计入狱内考察，与减刑、假释挂钩；还应明确规定有权提起减刑和假释的各地中级人

民法院负责相关人员的罚金追缴，督促罚金缴纳，维护法律尊严。而追缴罚金的时效则要根据个案的具

体判决结果来确定，还要考虑罪犯的经济情况，对于确实没有缴纳能力的被告人可以裁定终结执行，而

对于有缴纳罚金的能力然而却逃避缴纳义务的犯罪分子，可以由执行机关进行强制执行，并计入征信记

录，确保刑有所罚。此外还应建立健全财产保全制度。针对某些被告人可能存在的在侦查、起诉过程中

转移、隐藏、损毁、变卖财产的行为，必须提前采取相应措施，维护司法权威。 

5. 结语 

长期以来，罚金刑一直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学者们发表了许多成熟的观点，也提出了许多相关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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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但在实际应用中仍有许多困难。笔者梳理总结发现主要是罚金刑适用范围不当、适用条件和判处标

准不明以及执行不力导致“空判”现象突出。对此，提出补充罚金刑适用的刑法规定、视被告人实际情

况合理判处相应罚金以及建立的罚金刑执行监督制度，以完善立法、公正司法、严格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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